重庆市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审批申请表
申请单位（盖章）：大唐重庆能源营销有限公司   申请日期：   年   月   日

	审批方式
	(告知承诺制               eq \o\ac(□)常规审批

	项目名称
	铜梁淮远储能电站（110kV输变电部分）

	建设地址
	重庆市铜梁区祝英南路 12 号
	项目代码
	2304-500151-04-05-729008

	建设性质
	新建
	项目申请类别
	新报项目

	国民经济行业类型
	D4420电力供应
	环评文件类型
	报告表
	是否未批先建
	否

	总投资（万元）
	4500
	环保投资（万元）
	38
	所占比例（%）
	0.84

	建设单位名称
	大唐重庆能源营销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
	包海峰
	联系人
	邓乃川
	联系电话
	15703072176

	通讯地址
	重庆市江北区金源路53号1幢14-1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91500105MA60WHLY0Y

	环境影响评价单位名称
	重庆环科源博达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通讯地址
	重庆市渝北区扬子江商务中心7楼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组织机构代码）
	91500105MA5U5P5431 

	环评文件项目负责人
	刘丽萍
	联系电话
	15826051592


	项目概况（含建设内容、规模、总投资、环保投资等）
	铜梁淮远储能电站（110kV输变电部分）主要建设内容为：（1）110kV储能变电站：根据建设单位提供的相关资料，铜梁淮远储能电站110kV储能变电站区域占地面积约3793m2。110kV储能变电站布置在储能电站西部，主变规模120MVA，户外布置；110kV配电装置采用户外GIS布置，电缆出线。（2）110kV储能变电站通过1回110kV线路接入110kV淮远河变电站，需新建电缆线路长度约0.1km。（3）间隔扩建：110kV淮远河变电站在已建的第1#出线间隔构架中安装出线电器设备，不进行出线构架的土建工程。项目建设在重庆市铜梁区。项目总投资约4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38万。

	项目所在产业园区规划环评开展情况（是否开展，规划环评审查意见文号，审查机关及时间）
	规划环评文件名称：《重庆铜梁高新区铜梁片区及全蒲片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评价报告书》；

审查机关：重庆市生态环境局；

审查文件名称及文号:关于《重庆铜梁高新区铜梁片区及全蒲片区规划环境影响跟踪划评价报告书》的审查意见的函（渝环函〔2019〕94 号）

	主要环境影响和环境保护对策与措施（分类列出影响和对应的措施）
	1、施工期：

由于本工程具有占地小、施工时间短、施工量小的施工特点,施工期本工程对环境的影响是小范围的、短暂的和可逆的。随着施工期的结束，对环境的影响也将消失。

为了减少施工期间的环境影响，应通过合理安排施工，加强管理，文明施工，以尽量减少施工对周围环境的影响和对周围敏感点的干扰。建设单位认真落实环评提出的措施后，施工期对周围环境的影响较小，持续时间较短，周围环境能接受。
2、营运期

项目投入运营后的主要环境污染源是变电站在运行时产生的工频电磁环境，包括工频电场、工频磁场和噪声。

（1）废水

主变压器事故排油，收集在事故油池内。经油水分离后产生的废油送有资质单位处理。

（2）声环境

变电站：变电站运行期间噪声来自主变压器噪声。根据预测，在考虑最不利影响因素，储能电站厂界外1m处噪声贡献值小于《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限值，满足评价标准要求。变电站运行对周围环境敏感点的影响很小，满足评价标准要求。

（3）电磁环境

根据类比分析，变电站、电缆线路建成运行后，场界的工频电场、磁感应强度，小于评价标准值（工频电场小于4000V/m、磁感应强度小于100μT）。

	新增重点污染物排放总量及指标来源
	/

	污染物排放标准、辐射剂量控制限值
	噪声排放标准：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3类标准，昼间≤65dB，夜间≤55dB；

电磁环境：满足《电磁环境控制限值》（GB8702-2014）中的相关标准，即，工频电场强度≤4000V/m ；磁感应强度≤100μT。

	环境影响评价主要结论
	铜梁淮远储能电站（110kV输变电部分）属于国家鼓励发展的项目，符合国家产业政策和城市电网规划。本环评认为工程在设计、施工、运行过程中按照国家相关环境保护要求，加强环境管理并采取本环评提出的环境保护措施后，能使本工程产生的工频电磁场和噪声等对环境的影响满足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法规、环境保护标准的要求。因此，本环评认为从环境保护的角度，本工程的建设是可行的。

	建设单位开展的公众参与情况
	/

	环评机构承诺
	（一）本单位严格按照各项法律、法规和技术导则规定，接受建设单位委托，依法开展环境影响评价工作，并编制项目环评文件。

（二）本单位基于独立、专业、客观、公正的工作原则，对建设项目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科学分析，并提出切实可行的环境保护对策和措施建议，对环评文件所得出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负责。

（三）本单位对该环评文件负责，不存在复制、抄袭以及资质盗用、借用等行为，同意生态环境部门按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编制监督管理办法》（生态环境部令第9号）对本次环境影响评价工作进行监督，将该环评文件纳入社会信用考核范畴。若存在失信行为，依法接受信用惩戒。

环评机构（盖章）：       编制主持人（签字）：

日期：  年  月  日

	建设单位（申请人）承诺
	（一）已经知晓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的全部内容；

（二）保证申请资料和相关数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准确性，保证电子文件和纸质资料的一致性；

（三）自认满足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的条件、标准和技术要求，本项目不存在“未批先建”等环境违法行为；

（四）能够在约定期限内，提交行政许可实施机关告知的相关材料；

（五）严格遵守相关环保法律法规，自觉履行环境保护义务，承担环境保护主体责任，落实“三同时”制度，按照本项目环评文件载明的项目性质、规模、地点、采用的生产工艺以及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进行项目建设和生产经营。重信守诺，维护良好的信用记录，并主动接受政府、行业组织、社会公众、新闻舆论的监督，积极履行社会责任；

（六）愿意承担不实承诺、违反承诺的法律责任及由此造成的损失；

（七）本承诺书在“信用重庆”等网站上公开；

（八）本单位已对环评机构编制的环评文件进行审查，提交的环评文件公示版不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等内容，并认可环评文件中的环境影响评价结论。因环评文件存在重大质量问题，导致行政许可被撤销的，本单位承担相关法律责任和经济损失；

（九）（勾选“告知承诺制”的）本单位自愿选择告知承诺制审批，并知晓相关规定内容，承诺履行主体责任，承担未履行承诺或其他法律法规要求而产生的一切后果（包括撤销环评批复、恢复原状等）；

（十）本单位已知晓受理即领取的批准文书在法定公示期（10个工作日）结束后生效；本单位已知晓，公示期满如果收到反对意见，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将组织开展反馈意见的甄别核实工作，5个工作日内核实不能批复，生态环境行政主管部门出具《不予行政许可决定书》，本单位承诺按要求退回批准文书，承担撤销环评批复产生的一切后果。在甄别核实意见期间，本单位承诺主动参与核实工作，不组织施工建设。
（十一）上述陈述是申请人的真实意思表示。

建设单位（申请人）（盖章）：      日期：    年  月  日

	相关文书送达方式
	□快递送达，邮寄地址为：××

(申请人自取


